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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零售户闵女士因为店铺
装修申请停业 5个月，到期后按时提
出恢复营业申请。正常经营一个多月
后，闵女士的孙子出生了，闵女士要去
外地照顾孙子。她听朋友说停业时间
不得超过一年，遂咨询烟草专卖局工
作人员：“我之前停业了 5个月，现在
是不是只能申请停业7个月？”

烟草专卖局工作人员表示，根据
《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
则》规定，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持证

人需要暂时停止经营业务 1个月以
上的，应当在停业前提出停业申请。
申请停业期限应在烟草专卖许可证
的有效期内且停业时间不得超过一
年。停业期满或者提前恢复营业的，
持证人应当提前提出恢复营业申
请。本规定中所述“一年”是指单次
申请停业的最长时间，并不是多次停
业的累计时间。闵女士前一次停业
后已恢复营业，属正常经营状态，再
次申请停业期限将重新计算，只要停
业期限在许可证有效期内且不超过
一年，就是符合规定的。

近日，竹溪县公安局成功打掉一
非法捕捞团伙，抓获 12名犯罪嫌疑
人。该团伙长期活动在该县楠木湖
水域，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三层刺
网”进行非法捕捞，并以“即捕即卖”
方式运输、销售。

民警夜查
收缴137公斤渔获

楠木湖地处汉江支流堵河上游，
是鄂西北地区第二大人工湖。今年 8
月 22日晚，竹溪县公安局新洲派出
所民警接到线索称：辖区村民许某
某、刘某某驾驶铁皮船，携带“刺网”
等进入湖中，进行非法捕捞。

民警立即赶到相关水域进行布
控。在一处偏僻的码头上，一辆装
有水箱的皮卡车停在岸上，车上 3人
不时走下车来向湖中观望。至凌晨
时分，一艘铁皮船靠近码头，船上 2
名男子忙着将几大包渔获从船中搬
上岸，车上的人接应后将渔获放入
水箱中。

“不准动！”在民警的合围之下，
现场 5人束手就擒。民警现场收缴渔
获 137公斤，5人对非法捕捞的犯罪
事实供认不讳。

多人参与
形成“全链条”犯罪团伙

据民警介绍，当晚行动中被抓获

的 5人分别是：负责下网捕捞的 2名
当地人许某某、刘某某；负责运输销
售的竹山县李某某父子 3人。“我是
库区人，以前打点鱼就是打打牙祭，
偶尔村里人办红白喜事也请我到湖
里捕上几条。”许某某说。

李某某父子是与新洲镇毗邻的
竹山县人。2022年夏，他们听说楠
木湖里渔业资源丰富，经过打探，随
后找到了许某某。双方一拍即合，
达成了由许某某负责捕鱼，李某某
父子负责收购销售的意向。“每次他
们需要鱼，我就下湖里去捕。”许某
某供认。

眼见“生意”越来越好，许某某感
觉一个人忙不过来，于是邀约了同村
男子刘某某、吴某某当帮手，并给予
报酬。许某某的“独门生意”很快让
同村的男子陈某某、黄某某看得“眼
热”，两人相继干起了下湖捕鱼的“营
生”，并联系上李某某父子，让他们收
购销售。

李某某某父子为将“生意”做得
更大，将原来没有保鲜的车辆，加装
上水箱和供氧设备。并逐步发展了
陈某某、马某某等人成为专门负责
销售的“合作”伙伴，将非法捕捞的
水产品销往毗邻的竹山县和十堰城
区。于是，一个非法捕捞并集运输、
销售于一体的“全链条”犯罪团伙很
快形成。

经对查获的相关交易账单统计，
两年来，该非法捕捞团伙相关交易流
水达 32万余元。

日前，1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
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即捕即卖”两年交易32万余元
竹溪警方打掉一非法捕捞团伙 抓获12名犯罪嫌疑人

■记者 韩玉砚
特约记者 潘成涛 唐锐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市公安交管
局车管所获悉，截至本月中旬，全市
已办理各类车驾管业务 98万余笔，
发放驾驶证 15万余本，发放机动车
登记证书 6万余本，办理机动车临时
号牌 3万余张。

在平时工作中，市车管所实行对
外公开服务事项、办事依据、工作流
程、服务标准、监督方式的“五公开”
模式，使办事群众一目了然。在车管
业务大厅专门设立了“义务咨询服务
引导台”，实现了接待群众投诉、咨
询、服务一体化管理模式；严格落实

“业务退办单制度”，一次性告知应当
补充的资料和业务手续，绝不让群众
跑第二趟；根据群众实际需求，严格
落实“延时服务制度”，坚持工作日中
午、每周六延时服务，节假日不休正
常办理业务，推行“一窗式受理”“首
接责任”制度，全方位满足群众办事
需求。 2023 年以来累计延时服务

800小时，办理业务 1.6万笔。
数据统计，自 2023年以来，市车

管所共办理各类车驾管业务 983105
笔；发放检验合格标 309329张，发放
驾驶证 157853本，发放机动车登记
证书 64915本，办理机动车临时号牌
319808。

今年以来，市车管所从源头上精
准施策强化事故预防，消除道路交
通安全隐患，全力提升道路交通安
全系数，保障道路交通安全形式稳
中向好。截至目前，共排查校车、公
交、旅游等客运企业及危险品、渣土
运输企业共 128家、车辆 2648辆，排
查出校车反光标识不全、车辆维修保
养记录不全、驾驶人安全教育不到位
等各类交通安全隐患 185起，下达整
改通知书 45 份，现场整改隐患 180
起。开展重点驾驶人面对面警示教
育 15903人，对重点驾驶人推送安全
提醒短信 181956条，有效预防和减
少交通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本报讯 近日，茅箭区检察院诉
监管部门未全面履行对辖区快递公
司落实个人信息保护监督管理职责
行政公益诉讼一案，在茅箭区人民法
院开庭审理。

今年 2月 1日，《快递电子运单》
国家标准和《通用寄递地址编码规
则》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志着快递
面单“隐私”有了统一的“新国标”。
对于这一“新国标”的落实情况，本报
记者于今年 6月进行了实地走访，结
果发现城区多家快递公司并未按照
要求对个人信息进行隐藏，递面单个
人信息仍在“裸奔”。

今年 6月 20日，本报以《快递面
单个人信息仍在“裸奔”》为题刊发调
查报道。报道指出，城区多数寄出和
寄入快递面单上，收件人及发件人
的姓名、电话、住址等个人信息大多
全部显示或部分显示，未按国家规
定对个人信息作隐藏处理，极易造
成公民个人信息泄露。对于这一实
际情况，茅箭区检察院立即组织办
案检察官赴市内多家快递营业点开
展实地走访。

由于监管不力，导致广大市民面

临着个人信息被泄露的风险。茅箭
区检察院于今年 6月 30日向相关部
门送达检察建议书，建议其对辖区内
快递公司未按照国家规定对个人信
息作隐藏处理的情形依法履职。
2023年 8月 28日，监管部门书面回
复称，已对全市快递行业进行排查整
顿，现有快递、邮件等均已开始落实
加密处理。

然而到了 9月 11日，茅箭区检察
院再次走访多家快递营业点和十堰
市快递物流园区，发现大部分快递企
业均未全面落实关于个人信息保护
的规定，个人信息泄露风险依然存
在。茅箭区检察院认为，监管部门经
检察建议督促仍未能依法履行监督
职责，未能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快递面
单个人信息泄露，致使社会公众利益
长期处于受侵害状态。

经请示市检察院后，该院于 9月
21日向茅箭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
益诉讼，诉请法院确认监管部门未全
面履行对辖区快递公司落实个人信
息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行为违法；判
令该部门对辖区快递公司未按照国
家规定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的情形
依法履职。

该案将择期宣判。

□烟草专卖普法案例解析

零售商户单次停业不能超过一年

□《快递面单个人信息仍在“裸奔”》续

主管部门监管快递面单“隐私”不力

公益诉讼让个人信息不再“裸奔”

■记者 何利

今年截至目前

全市已发放驾驶证15万余本
■记者 杨建波 通讯员 郑道华

11 月 19 日，在郧阳区青山镇园
岭山，一架中型运载无人机从密林中
腾空而起，携带30公斤重的避雷器飞
过800多米，成功投放至指定位置。

据悉，该无人机最大飞行时间长
达 40分钟，最大载重量 40公斤，单台

飞机日均运输量约 10 吨，不仅运输
效率更高，降低人工运输造成的损耗
率，还避免运输通道的林木砍伐，有
效保护了生态环境。

图/记者 杨天娇
通讯员 郝金鑫 吴映宏

无人机无人机““空投空投””建电网建电网

■通讯员 周学平


